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沪0113环罚告〔2026〕26号

当事人名称：上海源赛频佰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应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MAE5L47FXB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毛家路31号3幢
2025年12月4日，我局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上海市宝山区川雄路300号的生产现场进行执法检查，发现你单位从事营养土加工，未能提供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经调查确认，你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营养土加工生产项目。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我局2025年12月4日现场检查笔录、现场检查照片，我局2026年4月2日调查询问笔录，你单位2026年6月5日提交的情况说明各1份：证明你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营养土加工生产项目事实。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表1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罚款人民币玖仟陆佰元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你单位如对该处罚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联系人：顾磊磊                  

电  话：66734589-8102                   

地  址：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1818号             

邮政编码：201901                

  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印章）

2026年6月15日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四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 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而给予更重的处罚。

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第四十四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在收到告知书后五日内进行陈述、申辩；未依法告知当事人，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的，不得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明确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五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